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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03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2 次委員會議紀錄次委員會議紀錄次委員會議紀錄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一一一、、、、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103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9 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下下下下午午午午 2 時時時時正正正正 

二、 地點：原能會 2 樓會議室 

三、 主席：蔡春鴻主任委員 紀錄：萬延瑋、汪若晴  

四、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五、 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六、 主席致詞：(略)。 

七、 宣讀原能會 103 年第 1 次委員會議紀錄暨報告 103 年第 1 次委

員會議後續辦理情形：(略) 

宣讀畢，主席徵詢與會人員均無意見後，裁示：本會 103 年第 1

次委員會議紀錄暨報告103年第1次委員會議後續辦理情形相關

資料洽悉。 

補充說明：有關前述會議「日本進口食品輻射安全」報告案，衛

福部已於 5 月 1 日召開「落實強化日本輸台食品源頭管理」記者

會，並於 5 月底展開「台日交流合作計畫」，針對日本輸台風險

性較高之 11 類食品，日方將檢附境內輻射檢測結果報告，供我

方進行檢查及比對，作為後續邊境管制及查驗調整之參考。 

八、 報告事項： 

(一) 「第 20 號核安演習綱要計畫」報告案：  

1. 報告內容：略。 

2. 委員建議事項摘要: 

(1)  汲取日本福島電廠事故之經驗，預防疏散區、緊急應變區

及防護準備區的劃分，以及相關之預警、疏散與收容安置

等作業都非常重要，以北捷為例，任何的風吹草動都會引

起恐慌，有時行政的禍害遠大於天災人禍，如何做好規劃，

讓民眾免於恐慌是很重要的。 

(2) 情境想定與後續演習項目相關聯，應先釐清地震後是造成

海嘯還是湧浪，是否如想定情境有發生垃圾堵塞之可能

性，有無規劃港口之疏散路線…等等。另情境想定中之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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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地點必須合乎已知之資訊並符合地質學，建議應邀請經

濟部、台電公司、地調所等相關單位討論研商是否妥適，

若不適宜可考慮更換地點。 

(3) 建議想定最糟的情境，並根據以往相關數據資料提供媒

體，除了讓民眾瞭解該情況之發生機率低，也讓民眾瞭解

原能會為預防此情況發生後之影響而有所準備。 

3. 原能會回應說明摘要： 

  情境想定是與中央地調所、國家災防中心、台電公司共同討   

  論出來的，這次主要以核子事故為主軸，災害事故受影響區 

  域以北海岸和基隆為主，學者專家建議地震震央為離陸地較 

  近的地方，始有此一想定情境，在該想定情境下並未發生海 

  嘯，只有湧浪造成垃圾堵塞。 

4. 決定： 

(1) 洽悉，同意備查。 

(2) 關於情境想定內容，請核技處參考委員意見再行研議。 

(3) 加強與媒體溝通，並透過媒體讓民眾得到正確資訊，使民

眾心安。 

(二) 「兩岸核安交流的現況與未來願景」報告案： 

1. 報告內容：略。 

2. 委員建議事項摘要: 

(1) 兩岸核能安全之交流現況令人滿意，輻射安全不分國界，

願景部分可朝增進兩岸人民福祉強化。 

3. 決定：洽悉，同意備查。 

(三) 「核四封存之因應策略」報告案： 

1. 報告內容：略。 

2. 委員建議事項摘要: 

(1) 有關核四封存/緩建計畫的名稱，原能會使用「緩建」，經

濟部使用「封存」，應採用何名稱宜統一。 

(2) 建議管制單位在進行法規建置時，將國外法規供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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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僵化的直譯，應消化後再創新，變成我們自己的東西。 

(3) 封存以行政院來說只適用於核四 1 號機，而 2 號機為停工，

為將同一名詞適用在兩部機組上，建議可稱「停工及封存」

或「停工/封存」，且兩者適用法規皆同。 

3. 經濟部補充說明摘要： 

(1) 台電公司過去沒有核電廠封存之經驗，目前正蒐集相關資

訊，並汲取國外經驗，故仍在研擬當中，今天無法提出完

整書面報告。 

(2) 台電公司目前仍持續執行核四 1 號機安檢工作，預估至 6

月底執行完畢，會向原能會提出結果報告並供其審查，而

相關封存計畫也預定於 8 月向原能會提出。 

(3) 經濟部認為，1 號機封存應把握兩個原則：未來啟封時可

用之原則及實施封存計畫成本應採最為經濟之原則。封存

期間除須考量相關機組件之維護、人員配置及相關的品保

作業之外，公投後若啟封，其相關之程序與作業應如何進

行也須納入考量之中。 

(4) 在封存期間，台電公司除了按照原能會審查通過之程序執

行之外，也須接受原能會的管制與監督。 

4. 決定： 

(1) 洽悉，同意備查。 

(2) 核四之「封存」或「緩建」名稱可再行協調，將以行政院

最後裁示名稱為決定。 

九、 臨時動議：無。 

十、 散會(下午 4 時 53 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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